
国际先进的工业废水处理设备

1、先进成熟的电氧化设备，无污泥产生；

2、化工医药等工业废水的克星，强力去除COD、氨氮、色度；

3、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达标排放的最佳选择；

4、车载设备灵活处理黑臭水体。

每省设立一个分
支机构，欢迎加盟！

诚邀加盟

联系人：刘经理、焦女士
电 话：0317-2138189，18732653930

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河 北 丰 源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点学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是一所经济、管理、科学、工程并重的多学科综合型环境教育与研究机构。其中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本专业是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主要以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策分

析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与环境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方法相结合，紧密联系国际国内环境与发展问题。

◆教学特点：课程设置科学合理，专业与管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师资雄厚：师资阵容强大，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和教授以及国家环境保护相

关部委、科研机构与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专家领导组成。

◆证书权威：完成规定课程并考核合格者经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审核颁发研究生同等学力证书，符合条件者可申

请由教育部认定、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经济学硕士学位证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

◆知识交流：教授、专家和一起学习的同窗校友共同搭建了一个获得知识共同提升的平台、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一

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学员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录，共享人大数十万高端校友资源。

◆培养对象：环境保护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资源产业及管理部门、科研单位的相关人员；环保企业（集团）及生

产、经销等相关企业的高管人员；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如石化、电力、煤炭（矿山）、钢铁冶金等企业的环保部门负责人；有意

于投资环保业的社会各界管理精英。

强化基础知识，训练基本技能，注重素质教育，开拓学术视野。

学无止境，招生人数 50人，额满为止。

报名咨询电话：鹿老师 010-67127771

第十八期环境管理在职研究生班暨环保总裁班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环境报社 联合举办

河南大练兵重实战求实效
全省共对 3700 余起案件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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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练兵以来，河南
省通过听取汇报、审查案卷
笔录等方式，对驻马店、许昌
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专项督导，针对发现
的问题，要求两市要认真对
照 国 家 和 省 2017 年 环 境 执
法大练兵工作方案所列活动
内容、工作要求，查漏补缺。

在专项督导中，河南省
强调要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以多办案为出发点、以强办
案为着力点、以办好案为落
脚点，加大环境违法案件查
办力度，特别要加大查封扣

押、按日连续处罚、涉嫌环境
污染犯罪或适用行政拘留移
送公安机关等重大案件办理
力度。

此外，河南省还结合砖
瓦 窑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开 展 督
导，参加砖瓦窑专项检查的
9 个督查组，对所督查地市
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督导。

通过大练兵考核标准的
制定，对各地办案质量、数量
和信息报送再次提出明确要
求，督促各地按要求全面落
实大练兵活动的各项任务。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济南报道
山东省济南市环保局日前向济南银丰
唐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南森众
印务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下发行政处
罚决定书。

据悉，这 6 家企业因存在扬尘污
染、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排放等环
境违法行为，被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
罚款。

1.济南银丰唐冶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未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要求

2017 年 9 月 1 日，济南市环保局
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对银丰唐郡 8
号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现场检查
时发现，这个项目在建设施工过程中，
存在未落实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环评
审批意见中有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要
求，施工道路清扫不及时路面积尘，车
辆通过后产生扬尘污染；建筑垃圾未
及时覆盖、洗车平台无法正常使用；部
分渣土覆盖不全等环境违法行为。

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济南市
环保局责令企业 10 日内落实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处以罚款 5万元。

2.山东宝通建材有限公司物料大
棚密封不严

山东宝通建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混凝土生产销售，生产原料为水泥、石
子和沙子。2017 年 9 月 10 日济南市
环保局高新区分局对这家企业进行检
查，发现其物料大棚内堆放砂子、石子
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且物料大棚四
周密封不严。

济南市环保局依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责令企业 15 日内改正，处 1 万
元罚款。

3.济南森众印务有限公司未建设
配套VOCs污染防治设施

2017 年 9 月 7 日，济南市环保局
高新分局执法人员对济南森众印务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生
产车间一台印刷机，未落实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
审批意见，未建设配套 VOCs 污染防
治设施，从事试印约 4000 张，印刷过
程中产生含有挥发性有机废气无组织
排放。

济南市环保局依据《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办法》，责令企业 15 日内改正，处以罚
款 5万元。

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分公司部分拱顶罐挥发性有机气体
无组织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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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 日 ，济 南 市
环保局执法人员在对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部分
拱顶罐（污油罐、渣油罐等）存
在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放散
问题，延迟焦化装置出焦时有
气 味 放 散 ，对 周 边 环 境 造 成
污染。

济南市环保局依据《大气
污染防治法》，责令企业 2017
年 10 月底前改正，处以罚款 5
万元。

此外，济南致胜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济南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也因未落实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及环评审批意见有
关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要求，分
别被限期 10 天内落实扬尘污
染 防 治 措 施 并 处 以 罚 款 5

万元。
济南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执法人员对这 6 家企
业的检查过程中都保留了调查
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证
据，并告知企业违法事实、处罚
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这
些企业在规定时限内都没有申
请 听 证 ，也 没 有 进 行 陈 述 申
辩。”

上述 6 家企业如不服处罚
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济南市人民政府行
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
罚决定的，济南市环保局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 月 30 日 凌 晨 1 时 25 分 ，河
南省鹤壁市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
在对淇县涉水企业进行夜查，发
现在淇县东方化工有限公司的西
围 墙 外 有 一 条 消 防 软 管 直 通 河
道，正在向河道内排放乳白色废
水。执法人员现场使用快速监测
设备对水样进行化验，结果显示
COD 和氨氮浓度均超标。

执法人员随即兵分两路，一路
在现场拍照、摄像固定证据，一路
进厂检查。该公司警惕性很高，可
能是觉查到厂外有动静和灯光，等
执法人员进厂到达西围墙后，消防
软管已被撤除放在一边，询问厂里
人员，拒不承认。

经仔细勘察，发现西围墙处的
地 上 留 有 明 显 的 水 印 和 拖 拽 痕
迹。执法人员顺藤摸瓜，终于在其
事故池内发现了潜水泵等排水设
施，把厂外水样与事故池内水样对
比，水质颜色和监测浓度均明显一
致。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公司终于
承认了偷排废水的违法事实。

鉴 于 违 法 证 据 已 固 定 ，执 法
人员立即通知淇县环保局和淇县

环 境 警 察 大 队 赶 到 现 场 配 合 调
查 ，经 环 保 、公 安 部 门 现 场 核 实
后，淇县环境监察大队依法将该
公司相关责任人带走接受审问。

针对淇县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私 设 暗 管 逃 避 监 管 违 法 排 污 行
为，淇县环保局依法立案查处，向
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决定书》，
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排污，
立即拆除私设排放废水的暗管。

同时，依据《环境保护法》和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
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以及
淇县环保、公安联合办案机制的
规定，淇县环保局将责令改正决
定书、立案审批表、调查终结报告
等案件卷宗移送淇县公安局。

为从严从快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提高环境违法威慑，淇县公安
局以淇县环保局下达的《责令改
正决定书》为依据，先行立案并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相
关 责 任 人 臧 某 作 出 拘 留 13 天 的
行政拘留决定。之后，淇县环保
局依法对公司作出罚款 5 万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

化工企业私设暗管偷排废水

责任人被行政拘留13天

■环境执法大练兵

2017 年环境执法
大练兵活动开展以来，
河南省开展了多个执法
专项行动，在今年8月
份的河南省万人大普
查、大宣传、大督查期
间，全省环境监察系统
抽调精兵强将，把大练
兵活动放到乡镇战场，
不仅锤炼了基层环境执
法专业素质和能力，还
通过环保监察实战异地
执法检查，取得显著的
执法效果。

近期，河南省将执
法大练兵与全省的强化
督导检查、河南省委省
政府组织的环境执法综
合督查相结合，进一步
拓展大练兵的执法场，
让执法队伍再次提升了
环境执法能力。

截至目前，2017年
全省共对3700余起案
件下达环境行政处罚
决定书，罚款金额2亿
余元，办理行政拘留案
件 689 起、行政拘留
726人。

方案实‖任务细化到每一个处室

今年年初，河南省制定
印发《河南省 2017 年环境执
法大练兵实施方案》，对大练
兵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
排，细化了省环保厅内各处
室（单位）和各地环保部门的
任务。

在环境保护部环境执法
大练兵方案的基础上，河南
省增设省级 24 个环境执法
大 练 兵 表 现 突 出 集 体 和 50
个表现突出个人，并将全省
环保执法专项行动等重点工
作纳入大练兵活动中予以强

力推进。
为 确 保 大 练 兵 活 动 取

得 实 效 ，6 月 16 日 ，召 开 全
省 环 境 执 法 大 练 兵 活 动 暨
环 保 执 法 专 项 行 动 动 员 部
署视频会，通报工作进展情
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下步工
作要求。

截至目前，河南省各地
均 印 发 了 大 练 兵 活 动 实 施
方 案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进 一 步 分 解 和 细 化 ，
指 导 本 地 大 练 兵 活 动 深 入
开展。

目标实‖跟踪问效到每一个节点

据了解，河南省通过组
织机构制度建设，成立环境
执法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
负责研究部署推进大练兵活
动重大事项。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大练兵活动各
项日常工作，对每个节点、每
项 任 务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跟 踪
问效。

大练兵活动期间，河南
省还建立了由环境监察机构
牵头，法规、人事、宣教、监控
等有关机构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的工作机制。并且，建

立信息调度机制，实行全省
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日调度和
定期通报制度，及时掌握各
地的执法情况。

同时，河南省大练兵期
间建立了考核机制，要求各
级 环 保 部 门 把 大 练 兵 活 动
列 入 年 度 环 保 考 核 目 标 。
各 地 均 成 立 了 以 局 长 为 组
长的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
建立了组织协调、信息调度
等工作机制，明确了工作目
标 、主 要 任 务 、方 式 方 法 和
时间安排。

培训实‖课程设置到每一个领域

根据全省环境执法大练
兵 的 需 要 ，6 月 12 日 至 16
日、9 月 18 日至 21 日，河南
省环境监察总队先后两次在
郑州举办环境监察岗位培训
班，培训课程设置紧紧围绕
环境执法大练兵侧重的环境
执法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
化要求，培训内容涵盖新“两
高”司法解释、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及其配套实施细
则、污染源和建设项目环境
监察、环境违法行为调查取

证、环境执法案卷规范化、环
境监察稽查和环境违法典型
案例分析等，贴近环境执法
实 际 ，紧 密 结 合 日 常 执 法
工作。

据统计，全省 18 个省辖
市、10 个直管县（市）环境监
察机构的 350 名环境监察执
法业务骨干人员参加培训。
通过培训，参训人员既学到
了 环 境 监 察 执 法 的 理 论 知
识 ，又 掌 握 了 现 场 执 法 的
技能。

督导实‖督促检查到每一个地市

新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施行后，环
保部门通过开展常态化的环境执法行动，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严厉打击
偷排偷放、超标排污、违法倾倒等环境违法
行为，守法经营、依规生产、达标排污已成
为大多数企业的普遍共识。

但在如此高压形势下，仍有企业铤而
走险，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用好法律手段，严惩违法犯罪
在东方化工公司私设暗管排污案件

中，企业利用暗管违法排放污染物，违法性
质非常恶劣。针对这种主观恶意的情形，
不能仅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等处罚方式，
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给予严厉处罚。

根据《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私设暗
管排污行为，已构成行政拘留条件，必须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有关责任人实施行
政拘留、处以人身处罚，才能形成有效威
慑。据此，淇县公安局对其相关责任人按
较重情节，处以 13日行政拘留。

明察暗访并用，监管不留死角
违法企业出于经济利益、侥幸心理等

原因，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环境监管，和环保
部门“藏猫猫”，实施环境违法行为。如案
例中，企业就是利用五一节假日，环境监管
容易松懈的夜间时段，使用软管偷排废水。

若不实施错时执法、加强全天候的监
管，违法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制止。因此，环
保部门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还须加大
夜查、突击查、节假日检查的力度，全面提
高环境监管能力。

加强司法联动，快速立案侦查
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

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的规定，环保部
门必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才能正式
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决
定是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的前置条件。

但按照环保部门立案调查程序，环境
行政处罚案件要求在立案之日起 3 个月内
作出处罚决定，即便简化程序，也得需要约
一个月的时间，此时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就会不利于公安机关搜集证据、对违法
主体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强制限制措施，起
不到威慑污染行为的目的。

案例中，淇县公安局将环保部门下达
的《责令改正决定书》视为简易的行政处罚
决定，提前介入调查、先行立案实施行政拘
留、再补充正式行政处罚决定的做法，进一
步理顺了环保行政执法与司法的高效衔
接，让新环保法与四个配套办法真正成为
了“有牙老虎”和“一把斩污利刃”，发挥出
了新环保法最强大的威慑力。

◆本报记者刘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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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